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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曲江新区租赁型保障房
报名排序及分配的通知

各申请人：

根据《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西安曲江新区

租赁型保障房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近期拟开展西安曲江

新区租赁型保障房报名排序及分配工作。现就具体事宜通知

如下：

一、报名对象

自 2018年 12月 3日取得西安曲江新区租赁型保障房租

赁资格，尚未报名的轮候家庭。

二、报名时间

2024年 4月 10日至 2024年 4月 14日。

三、待分配项目

本次报名按项目户型进行，轮候家庭可根据自身情况自

行选择。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项目 户型

轮候

人数

待分配

房源数（截止

3月 20日）

建筑面积

（㎡）

基础租金

（元/㎡·月）

是否配备

家具家电

1
公租一苑 1号楼

（配备家具家电）

一室一厅 371 6 50-53 20.45
是（配备情

况可在报

名系统内

查看）
一室 45 21 40 20.45

2
公租一苑 1号楼部

分、2、3号楼

（不配备家具家电）

一室一厅 547 27 50-53 16.56

否
一室 23 35 40 16.56

3
公租二苑

（不配备家具家电）

一室一厅 686 8 55-59 17.25

一室 45 131 38-55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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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室户型相关移交事宜

为充分发挥公租一苑、公租二苑市级公租房保障效率，

鉴于以上两个项目中一室户型在报名分配中存在报名人数

不能覆盖空置房源数量及部分轮候人员长期不选取房屋的

情况，经商市保障房中心、市安居集团，现决定公租一苑、

公租二苑一室户型再开展一次报名后，后续将停止该户型报

名排序工作。

现有一室户型轮候选房人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选房

的，视作放弃配租，将其状态调至待报名状态，仍可参加一

室一厅户型报名。后续一室户型清退房源交由市级统一分

配。

五、报名排序

（一）报名方式

本次采取网络报名方式进行。

（二）具体步骤

1.登录平台

（1）关注“西安曲江新区官方微信公众号”。



3

（2）进入公众号，点击“重点工作”选择“保障房分

配报名”。

2.填写信息

（1）点击“报名”菜单。



4

（2）仔细阅读“报名须知”勾选“我已了解”，点击

“开始报名”。

（3）填写报名信息；

①主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

②选择意向租赁项目及户型（点击项目名称可查看项目

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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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上传资格审核表照片；

④根据家庭情况勾选对应序列，第五序列为默认项无需

勾选；

⑤上传对应序列证明资料照片，第五序列无需上传；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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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仔细阅读“承诺书”勾选“我同意承诺书”；

⑦填写手机号，获取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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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报名完成，收到提示信息。提示内容为：您的报名申

请提交成功，请等待审核结果,审核结果将通过短信方式发送

至报名人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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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名平台首页可查看报名状态。

（三）报名须知

1.报名申请提交时间顺序与排列顺序无关。

2.选择第一、二、三、四序列的家庭，需在报名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携带相关证明资料原件至西安曲江新区保障

性住房管理中心核实（地址：西安曲江新区政务中心二楼保

障房业务受理窗口），如未按照规定时间或者法定形式提交

相关证明资料的，视为报名该序列无效，默认报名至第五序

列。

3.每个轮候家庭只能参加一个租赁型保障房项目一种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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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报名，确认后不予更改。

4.报名审核结果将通过短信方式发送至报名人手机号

码，报名须填写主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手机号码。

（四）排序规则

报名截止后，经复核符合分配条件的对象，轮候选房顺

序按照《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西安曲江新区租

赁型保障房管理工作的通知》相关规定进行排序,具体如下:

第一序列：申请家庭成员中有在服兵役期间荣立二等

功、战时荣立三等功及以上的；

第二序列：申请家庭成员中有获得市级及市级以上见义

勇为表彰、特殊贡献奖励、劳动模范称号的；

第三序列：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和低收入保障的家

庭；

第四序列：孤寡老人或申请家庭成员中有属于二级以上

残疾、重点优抚对象的；

第五序列：已审批的公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同一序列内的，按照审批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序；若审

批时间相同的，按照年龄从大到小再次排序。

2.已公示的租赁型保障房项目轮候选房顺序名单原则上

不予调整。如有特殊原因申请人需调整轮候序列或自愿放弃

现有轮候选房顺序位次的，由主申请人向西安曲江新区保障

性住房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通过后，予以调整或

从原项目轮候选房顺序名单中剔除，保障资格依然有效，仍

可参与后续排序报名。

3.轮候排序期间，因家庭情况变动导致序列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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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主动向西安曲江新区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进行申报。

（六）排序结果公示

1.公示方式

（1）官方网站公示

操作步骤：打开“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qjxq.xa.gov.cn/）首页→点击“政务公开”→选择“基

础信息公开”→“保障性住房”→“通知公告”→查看公

示结果。

（2）官方微信公示

操作步骤：关注曲江新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于

曲江新区租赁型保障房排序分配轮候名单公示》→查看公示

结果。

2.公示时间

2024年 4月 18日至 2024年 4月 20日。

六、分配入住

市安居集团根据《曲江新区租赁型保障房排序分配轮候

名单》公示的轮候选房顺序，结合清退房源情况，依序通知

轮候家庭选房。

七、咨询电话

81201113，81201375。

特此通知。

西安曲江新区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2024年 4月 9日

http://qjxq.xa.gov.cn/

	关于西安曲江新区租赁型保障房
	报名排序及分配的通知
	根据《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西安曲江新区租赁型保障房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近期拟开展西安曲江

